呼伦贝尔市第二人民医院（呼伦贝尔市传染病医院）物业保洁服务

一、项目内容、工作任务
呼伦贝尔市第二人民医院面积：总占地面积75592.28㎡；建筑面积：53423.23㎡；保洁面积：27917.73㎡。
（一）保洁服务范围
综合楼1楼至8楼、综合楼2层屋顶南北平台。行政办公楼1至5楼、综合楼一层至二层所有门诊室、辅助科室门窗及所见之处的保洁、新传染病大楼1-4层所有门诊室、辅助科室门窗及所见之处的保洁。临街以北所有院内硬化部位的环境卫生及草坪、树林、花坛里的白色垃圾、冬季清除院内所有硬化路面的积雪、每年春秋2次清洁院内所有门窗的玻璃包括玻璃雨搭和玻璃幕墙、疏通综合住院楼、新传染病大楼、行政办公楼、学生公寓楼、病案室、食堂的排水管道和抽取以上各栋楼室外的污水井、清理观察井等工作，协助医疗垃圾收集、病房铺床单、套被罩，下送、下收床单、被罩、白衣，清洗班辅料打包及缝补、供应室运送消毒物品等工作。电工、木瓦工、水暖工维修、保养等工作。安全巡视员协助医院保卫科进行日常巡视、值班、值宿等工作。

保洁人员工作时间要求
上午6:30-11:30下午14:00-16:30

医院物业保洁工作任务及管理规范

 一、人员管理 
1. 薪资保障：明确要求物业人员工资由物业公司全额承担，科室不再以任何名目额外支付费用。
2. 资质与培训：新入职或更换的保洁员需开展岗前培训，熟悉工作范围与规范后上岗；要求保洁员每年开展2次感控、消防相关专项培训；物业人员年轻化需求。
3. 着装规范：护理员统一穿着物业公司专业着装，禁止穿白大衣，避免误导患者、影响医护形象。
4. 工作纪律：加强人员管理，杜绝保洁员早退现象；保洁人员工作期间坚守岗位，不许乱串科室、做与保洁无关事项，文明服务，说话和气，不许大声喧哗，不许与医护人员和患者发生口角，协助院方做好安全防范工作，遇事及时向院方领导报告。
二、清洁服务管理
（一）通用清洁要求
日常保证病房、大厅、走廊、楼梯、电梯、通道、卫生间、洗漱间干净洁净；病房内病床、床头桌、地面、墙面、窗户、玻璃、暖气片、门面、卫生洁具、挂件、门牌等，每日最少打扫两次，达到无灰尘、无死角；洗漱间、卫生间、床头柜、病床、病房地面每早消毒擦洗。
（二）科室专项清洁范围与频次
1. 常规清洁
每日至少2次全面清扫病房，走廊、卫生间随时清扫，无垃圾堆积；夜间保障公共卫生间卫生，春秋两季擦拭病房玻璃。
清洁病区内所有玻璃、办公室窗台及水池子。
妇科门诊医生诊室、胎心监护室、药流观察室卫生清洁。
2. 特殊时段与区域清洁
夜间安排保洁员巡视打扫，解决垃圾桶过满、地面积水问题；东侧病房周六周日下午安排保洁员巡视打扫。
患者通道步梯间安排人员夜间打扫，清理烟头杂物。
手术室：补充护理员工作空档（7:00-12:00、14:30-17:00之外）清洁服务，覆盖连台手术期间卫生工作。
每日巡视清理医院大门口往北至新传染病大楼路边外围及树林区域垃圾（烟盒、口罩、食品袋、烟头等）
3. 专项清洁处理
针对性处理蟑螂滋生问题。
及时处理卫生间异味，冬季无法开窗通风时重点关注。
（三）垃圾处理
生活垃圾每天上、下午各倾倒一次；医疗废物由专人负责，协助医院专业医疗废物管理员开展工作，专用医疗废物环保塑料袋、密封推车、消毒药品由院方提供。
三、清洁用品保障
1. 全面保障各科室清洁物品充足供应，拖布、抹布等易耗用品及时发放、定期更换。
2. 增加洗衣粉、洁厕灵、五洁粉等消耗物品供给，需严格落实抹布“一桌一巾”制度并定期更换。
四、工作排班要求
1. 节假日各病区保证至少1名保洁人员在岗。
2. 夜间安排2名保洁人员全院巡视，及时处理卫生问题。
   五、制度与监管考核
（一）物业内部管理
1. 物业公司领导及经理加强日常巡视，勤下病区监管保洁员工作开展情况，及时解决卫生间异味等突发问题。
2. 物业公司建立完善的内部检查制度，每周开展至少1次卫生彻底检查，及时整改发现的问题。
3. 为每位保洁人员划分专属卫生区域，明确工作责任。
（二）院方监督考核
1. 医院各部门科室均享有对保洁工作的监督、检查、考核权，院方有权随时抽查卫生情况，发现问题立即告知物业公司限期整改。
2. 医院每月定期组织一次环境卫生大检查，由主管院长、总务科长、办公室主任、护理部主任、医务科主任、质控科主任、物业公司经理共同参与。
3. 质控处罚规定：每次检查发现不合格卫生区域，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质控处罚；保洁人员与医护人员或患者无理发生口角，予以质控处罚。



二、物业保洁服务项目岗位人员统计表
医疗综合楼（旧）
一楼	门诊大厅	2人  （东西楼梯间、走廊公共区域、电梯间、门诊办公室、公共卫生间）
二楼	东大厅、血透	2人 	 （东西楼梯间、走廊公共区域、电梯间、门诊办公室、公共卫生间）
三楼	内一	3人   （东西楼梯间、走廊公共区域、电梯间、医生办公室，护士值班室、护士站、公共卫生间）
四楼	妇产科	2人  （东西楼梯间、走廊公共区域、电梯间、医生办公室，护士值班室、护士站、公共卫生间）
五楼	内二、外科	3人  （东西楼梯间、走廊公共区域、电梯间、医生办公室，护士值班室、护士站、公共卫生间）
六楼	内二、骨科	3	人  （东西楼梯间、走廊公共区域、电梯间、医生办公室，护士值班室、护士站、公共卫生间）
七楼	胸科、肿瘤科	3	人  （东西楼梯间、走廊公共区域、电梯间、医生办公室，护士值班室、护士站、公共卫生间）
八楼	手术室	2	人  （东西楼梯间、走廊公共区域、电梯间、医生办公室，护士值班室、卫生间）
共计：20人
新传染病大楼东侧
一楼	门诊大厅	2人	 （东西楼梯间、走廊公共区域、电梯间、门诊办公室、公共卫生间）
二楼	结一	3人	 （东西楼梯间、走廊公共区域、电梯间、医生办公室，护士值班室、护士站、公共卫生间）
三楼	结二	3人	 （东西楼梯间、走廊公共区域、电梯间、医生办公室，护士值班室、护士站、公共卫生间）
四楼	结三	3人   （东西楼梯间、走廊公共区域、电梯间、医生办公室，护士值班室、护士站、公共卫生间）	
共计：11人	
其他区域
庭院保洁	4人	（全院区卫生打扫）
医疗废物	1人	（协助医疗废物收集员对全院医疗废物进行回收）
行政楼	1人	（1、2、3层东西楼梯间、走廊公共区域、公共卫生间）
共计：6人	
院方直属管理		
清洗班	2人	（跟洗衣班一起收发布草）
供应室	2人	 （办公室人员）
木工	1人  （全院门、窗、办公家具维修）
电工	5人  （全院电气相关维修） 
水暖工	2人	 （全院水、暖、下水等相关维修）
安全协管	8人	（行政楼警务室2人、保卫科安全巡视员6人）
四楼	行政楼	1人	（领导办公室卫生打扫、走廊公共区域、东西楼梯间、五楼学术报告厅、四楼会议室）
共计：21人	
物业服务人员岗位：58人
用品配备
[bookmark: _GoBack]物业公司的各种保洁用品、一次性用品、防护用品、垃圾桶/纸篓由物业公司负责。呼伦贝尔市第二人民医院根据传染病房需要提供消毒药品。物业公司需配备至少1辆铲车，1辆运雪翻斗车，用于随时清铲雪。
冬季清雪服务范围：
1.院内积雪清运要求：原则上小雪半日内清扫完毕，1日内清运完毕；中雪1日内清扫完毕，2日内清运完毕；大雪2日内清扫完毕，3日内清运完毕，及时清扫干净。（在大雪及特大雪期间，实行24小时全天候待命清雪机制，确保次日患者就诊的交通畅通无阻，必要时将进行夜间清雪作业）
2.冬季清雪工作包括：先清理综合楼、新传染病大楼、行政楼出入口通道区域，再清理其他区域，道口及闸口优先进行清雪作业，以防车辆因滑坡引发交通事故。
三、呼伦贝尔市第二人民医院的权利和义务：
1.呼伦贝尔市第二人民医院不定期对物业公司保洁质量进行考评，清洁合格率暂定为95%，如考评低于95%即达不到考核标准，呼伦贝尔市第二人民医院开出整改通知单要求物业公司整改，同时，呼伦贝尔市第二人民医院按考评结果对物业公司进行相应的违约处罚（从每月应支付的承包费中扣除）；若连续二个月呼伦贝尔市第二人民医院对物业公司的考评合格率在85%以下或物业公司未按呼伦贝尔市第二人民医院要求的时间和质量完成整改的，呼伦贝尔市第二人民医院有权立即单方解除合同，并无须为此支付任何补偿费用给物业公司。物业公司现场人员应对考核表确认，物业公司现场人员的确认视为物业公司确认。
2.物业公司应遵守呼伦贝尔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在呼伦贝尔市第二人民医院对物业公司进行相应考核中，如物业公司违反呼伦贝尔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各项纪律和制度，呼伦贝尔市第二人民医院可以按照规章制度对物业公司进行相应的处罚。物业公司保洁服务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并经呼伦贝尔市第二人民医院要求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或者物业公司严重违反呼伦贝尔市第二人民医院各项规章制度致使发生严重后果的，呼伦贝尔市第二人民医院可以单方解除合同并无须为此支付任何补偿费。
3.费用支付：医院按月拨付保洁费，实行月初干活月底付费的原则，在呼伦贝尔市第二人民医院书面确认满意物业公司上一个月的承包保洁服务工作后，方可支付费用给物业公司，物业公司凭税务机关的发票进行结算。
四、物业公司的权利和义务
1.物业公司必须遵守《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保证合法用工，选派素质较高，服务态度好的经过培训的员工进行工作。保洁员工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
2.物业公司员工的服饰（物业公司自备）必须统一，必须佩戴铭牌，接受客户对工作的监督以提高服务质量。
3.物业公司派出的人员，按合同所规定的保洁范围和标准，必须做到文明操作，保质、保量，不擅自进出与保洁范围不相关的场所（经呼伦贝尔市第二人民医院主管同意的除外）。
4.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生事故或做出违法行为，其后果由物业公司承担。
5.物业公司负责教育所属人员严守有关安全作业规定，在湿滑危险区域应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
6.如遇相关部门和机构的卫生检查，物业公司承包的范围全部或部分被认定或认为不符合卫生标准要求，或接受罚款时，有关呼伦贝尔市第二人民医院承担的责任和被处罚的款项、整改费用等各项费用全部由物业公司承担。
7.为确保工作质量，物业公司需确保现场清洁设备的正常使用，如设备损坏物业公司须及时更换或修理，所产生的费用由物业公司承担。
8.如发生突发事件（包括暴雨等灾害性天气），物业公司应在接到呼伦贝尔市第二人民医院通知后1小时内安排充足的人员参加突击抢险清洁的工作，以确保承包项目能正常运营。


呼伦贝尔市第二人民医院
冬季清雪管理制度
一、除雪工作的重要性
医院作为一个重要的公共服务机构，其运转和服务都需要保持正常。雪天的到来可能会导致医院周围道路积雪、结冰、交通不畅，职工和患者出行困难。同时，医院内部的出入口道路、楼梯、停车场等区域可能也会积雪，给职工和患者的出行带来困难和安全隐患。因此，除雪工作对于医院的正常运转和患者的安全至关重要。
二、除雪工作管理制度
1.除雪工作由医院后勤保障科进行日常监督管理。
2.保洁公司负责医院内部的道路、综合住院楼、新传染病大楼、行政楼出入口清扫、停车场车位积雪清扫、院内车辆出入口闸机处积雪清扫。
3.保洁公司需要确定除雪工作人员的安排，确保除雪工作人员的数量和质量。除雪工作人员需要接受相关的培训，了解除雪工作的操作规程和车辆设备安全注意事项。
4.保洁公司需要提前准备好除雪工作所需的装备，包括除雪车、铲雪工具、融雪剂等。同时，需要对这些装备进行定期的检查和维护，确保在雪天到来时能够正常使用。
5.保洁公司需要根据天气预报和实际情况，提前确定除雪工作的时间安排。除雪工作需要在雪停后小雪半日内清扫完毕，1日内清运完毕；中雪1日内清扫完毕，2日内清运完毕；大雪2日内清扫完毕，3日内清运完毕，及时清扫干净。
6.保洁公司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除雪工作的区域进行划分，并确定工作的优先顺序。先清理综合楼、新传染病大楼、行政楼出入口通道区域，再清理其他区域、车辆出入口闸机通道区域等，有效确保职工和患者的出行安全。
三、对于清雪不达标的惩罚措施
1.保洁公司清雪不及时、不得力、达不到医院要求的，按次计算、每次罚款500.00元，该款由医院从劳务费中扣除，若多次未达到医院清雪要求或因工作原因导致第三方公司与医院发生重大纠纷，医院有权终止协议。
2.后勤保障科将不定期进行院内巡视巡查清雪情况，如有院领导对清雪质量提出不达标及职工或者患者投诉情况的发生，后勤保障科将按照第1条规定对保洁公司下达500.00元的处罚通知单。
四、除雪人员安全操作管理
1.保洁公司应为雇佣人员投保意外险，保证清雪人员的安全，应对清雪人员进行岗前培训。
2.清雪人员在工作时应先观察地形地貌，使用清雪设备时应避开医院公共设施，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坏，如造成医院财产损失的应按价赔偿。

呼伦贝尔市第二人民医院感染管理科对保洁公司人员的工作制度

具体工作要求如下：
保洁员每日上岗前进行消毒，保洁员工作内容及标准，临床区诊疗区保洁，公共卫生间保洁，公共卫生区域保洁，生活垃圾的处置，禁烟、宣传卡片管理工作。
用清水湿拖、平拖地面、病区走廊、每天至少2次以上。湿擦衣柜、氧气带、门、窗台，每天至少1次。用250毫升的含氯消毒水湿擦病床及擦洗墙砖，每天至少1次。清洗床头柜，每天至少1次。卫生间内部：湿擦、刷洗，洗手池、马桶、蹲便池并消毒。每天至少1次。每天进行医疗垃圾与生活垃圾分类挑拣，按照正确的投放标识桶进行分类盛装，严禁医疗垃圾与生活垃圾混装、堆放桶内。更换垃圾袋、巡视公共垃圾桶内垃圾的清理及时清倒，每天至少2次。定期检查楼梯间扶手、墙砖、台阶处、指示牌、电梯间按键处、护士站柜台、门禁门等小广告清洁。每天至少1次。



